






八镇政字〔2024〕14号

八义镇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2024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
通  知
各村、各相关站所、各企业：
今年6月是第23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根据长治市上党区安委办《关于开展2024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的通知》（长上安办发〔2024〕42号）精神，结合正在全面开展的“大宣传大培训大警示”活动要求，为组织做好我镇2024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各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持续树牢安全红线意识，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切实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为重点策划活动内容，以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第23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为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二、活动主题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三、活动时间
2024年6月，部分活动开展延长至12月底。
四、组织领导
各村、各有关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保障经费，明确责任，制定方案，狠抓落实。活动落实和工作开展情况要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考核重要内容。镇安委办成立区“安全生产月”活动组委会，组委会主任由镇政府领导担任，组委会办公室主任由镇分管安全副镇长担任，组委会成员由各安委会成员单位分管负责人组成。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安监站，具体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督导各村、有关单位和站所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五、重点开展以下十项活动
（一）持续开展一系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宣贯活动。
各村、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和企业党委（党组）领导牵头主要负责人紧紧围绕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为重点，开展专题研讨、集中宣讲、辅导报告，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推动工作的创新思路、务实举措、有效方法。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班前会”“以案普法”等活动，组织观看“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片、《安全生产 责任在肩》警示教育片、事故警示教育片、典型案例解析片和“全民安全公开课”等，以非常明确、非常强烈、非常坚定的态度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推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二）持续组织开展畅通生命通道宣传和演练（推演）活动。
各村、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企业要聚焦“畅通生命通道”这一主要内容，结合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组织开展有效的、切合主题的宣传和演练（推演）活动。各类企业要根据本行业领域事故特点，组织一次有针对性的事故应急演练和从业人员自救互救技能培训，使全体从业人员时刻牢记安全生产岗位责任，熟知安全逃生出口（或避灾路线）；农村村庄要针对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洪涝灾害、火灾等事故灾害逃生救援开展宣传和演练活动；学校要针对师生交通安全、消防安全以及地震逃生、防溺水等开展宣传和演练活动；家庭要针对燃气安全、电动车充电安全以及高层建筑灾害逃生等，开展科普知识宣传和情景模拟、实战推演、逃生演练、自救互救等活动。充分运用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身边，特别是“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堵塞“生命通道”的安全隐患，争做公共安全的吹哨人。
（三）持续大力推动一系列安全宣传“五进”活动。
各村、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和各企业要广泛深入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积极参加“畅通生命通道”系列疏散逃生演练、“避险逃生训练营”短视频新媒体展播、“危急时刻之生命英雄”应急科普趣学、网络知识答题等全国性活动。同时，采用听取长治市安全生产宣讲团的政策宣讲和网络公益宣讲等形式，进一步深入企业、农村、学校、社区和家庭，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强公众安全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整体安全水平。企业要积极培育安全文化，深入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组织员工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疏散逃生演练；各村要针对农村重点宣传农机、沼气、农药使用等安全知识，开展农村自建房安全科普教育，增强居民房屋安全意识；各村要进家庭，宣传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储能设备安全、燃气安全和用电安全等知识，督促定期开展居家安全检查，熟知避险逃生路线。
（四）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重大事故隐患行动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
各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要组织认真学习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班前会”“以案普法”等活动，组织观看“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片、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典型案例解析片和“全民安全公开课”，组织各类基层企业观看《安全生产 责任在肩》警示教育片。大力推动“两个转变、三道防线”机制。坚持严的基调、紧的状态、深的精神、细的举措、实的作风，推动安全生产由末端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变、由隐患排查治理为中心向风险治理为中心转变，不断深化“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为风险的预判和预防，第二道防线为风险的预警和管控，第三道防线为隐患的高质量整改），加强源头治理，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五）积极参与并组织开展线上和线下安全生产大宣教和大培训。
此次安全生产月国家活动组织委员会及省活动组织委员会将组织开展“避险逃生训练营”短视频新媒体展播活动、全国“安全生产月”网络知识答题活动及全省安全知识竞赛活动。各村、各部门单位和企业，要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积极参与视频创作及答题活动。
同时，结合群众关注度高的行业领域安全工作，邀请有影响力公众人物、行业专家、媒体人等，通过“主播走一线”“主播讲安全”“专家讲安全”“线上安全知识抢答”等线上直播活动，讲解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安全常识，最大范围向人民群众传播安全应急避险常识，加深对安全的认识和理解，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提升应急避险技能。一是党委政府要组织各自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单位主要负责人，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方式，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等内容的专题培训；二是安委会成员单位要组织全体干部职工、直接监管的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消防安全知识等内容的专题培训；三是各企事业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和安全风险隐患特点，组织全员开展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和消防知识以及自救互救技能等内容的专题培训。
同时，要广泛深入开展社会化宣传，在交通枢纽、文博场馆、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村（社区）居民聚集场所等醒目位置，广泛张贴或悬挂安全标语、横幅、挂图等，形成强大宣传声势。
（六）组织“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6月16日，组织开展全镇“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活动主题，举行安全倡议、安全问题解答、安全资料发放等活动。
（七）持续开展“身边隐患随手拍”活动。
组织生产经营单位企业全体职工广泛开展“身边隐患随手拍”活动，引导鼓励广大职工发现各类安全隐患并及时报告，共同参与共同营造“人人讲安全”的浓厚氛围，提升企业职工对安全隐患“能看到、能想到、能鉴别、能处理”的“四能”水平。同时，设立有效奖励举报机制，宣传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安全生产曝光台”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举报渠道，鼓励企业全员共同查找身边的安全隐患。
（八）推进直通“一把手”举报奖励机制。
深入贯彻落实我区安全生产“六九九六”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直通“一把手”举报奖励制度，进一步增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和一线作业人员监督举报意识，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监管机制。鼓励职工、公众充分发挥举报作用，积极举报身边安全生产隐患，及时发现并排除事故隐患，把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引导推动全社会积极参与安全生产工作，用好安全生产“六九九六”工作机制，营造公众参与的浓厚氛围，切实做到隐患排查治理“抓早抓小”，积极构建安全生产社会共治格局。
（九）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全员话安全活动。
矿山、工贸、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部门要组织行业领域企业开展全员话安全活动，鼓励员工参与到安全生产管理中来，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提出意见和建议，形成人人关心安全生产、人人提升安全素质、人人做好安全生产的良好局面，从而帮助企业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bookmark: _GoBack]（十）鼓励组织演讲比赛、安全知识竞赛和技能比武等活动。
鼓励各村、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及各企业以此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以推动实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目标，结合自身实际组织开展演讲比赛、安全知识竞赛和技能比武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普及安全知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使每个人都能时刻紧绷安全弦，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做到防微杜渐、防患未然，确保安全生产。
六、工作要求
（一）加大宣传力度。各村、各部门要拓展社会面宣传渠道，在交通枢纽、文博场馆、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等醒目位置，广泛张贴或悬挂安全标语、横幅、挂图等，在全社会积极营造关心安全生产、参与安全发展的浓厚舆论氛围。
（二）务求活动实效。要切实把“安全生产月”活动与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十必查”和“十查十到位”等结合起来，面向公众、深入企业、因地制宜开展好各项活动，不搞形式主义、不走过场，以活动实效确保安全生产成效。
（三）强化信息报送。各村、各企业要高度重视、强化统筹，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6月30日12时前报送“安全生产月”活动总结。

八义镇人民政府
2024年5月26日

